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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上半年宝安区“欢购爱车”汽车
促消费活动申请人承诺书

宝安区商务局：
本人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现就参与2026年上半年宝安区“欢购爱车”汽车促消费补贴申报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人知悉：2026年上半年宝安区“欢购爱车”汽车促消费补贴与2026年深圳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或汽车报废更新补贴、2026年深圳市汽车购新补贴不可叠加享受。本人承诺：仅申领2026年上半年宝安区“欢购爱车”汽车促消费补贴，不申领深圳市汽车购新补贴、深圳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或汽车报废更新补贴。
2. 本人严格遵照2026年上半年宝安区“欢购爱车”汽车促消费活动要求，所提交购车合同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、车辆行驶证、身份信息、银行账户等全部申报资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、有效，自愿对申报内容真实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3. 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存在其他申报不实、重复申领、违规骗补等失信违规行为，自愿全额退回已领取补贴资金，接受取消补贴资格、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等处理，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与法律后果。


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按手印）：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
申报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
    

